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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臺南市政府辦理營養餐飲服務實施計畫         

 

一、為受理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(以下簡稱長照提供者)簽訂行政契約提供長期照 

    顧服務法第十條至第十二條規定之長期照顧服務及後續相關作業，特訂定 

    本實施計畫。 

二、主辦機關：臺南市政府社會局（以下稱本局）。 

三、長照提供者資格： 

（一）區公所、醫療機構、護理機構、醫療法人。 

（二）老人福利機構、身心障礙福利機構。 

（三）公益社團法人、財團法人、社會福利團體、社區發展協會、照顧服務 

      勞動合作社、儲蓄互助社。  

四、服務對象： 

    （一）實際居住本市且未接受機構收容安置、未聘請外勞看護、未領有老 

          人特別照顧津貼補助，並經照顧服務管理專員評估下列對象符合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照顧管理評估量表(以下簡稱 CMS)需要等級第二級以上： 

     1．六十五歲以上失能老人。 

     2．失能之身心障礙者。 

     3．五十五歲以上失能原住民。    

     4．五十歲以上失智症患者。 

 （二）符合第一款者須無法自行外出購買食物，且符合以下資格之一，始 

       得接受服務： 

     1．單獨居住者。 

     2．有同住者，但同住家屬均缺乏生活自理能力或均無照顧能力。 

     3．有同住者，但家屬無法協助提供餐食或其他特殊情事需申請餐飲 

        服務。  

 （三）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前已接受服務者，得繼續接受服務至一百零九 

       年度第一次複評，依複評結果重新核定補助。 

五、服務方式：服務提供者於每週一至週五或週六，提供一至二餐（午、晚） 

    營養餐食服務。以服務非定點集中用餐者為限。服務期間不能無故中斷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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務，惟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農曆春節期間可以替代方式為之。 

六、補助標準： 

   （一）服務使用者：本服務限於居家內使用，補助長照低收入戶、長照中低 

         收入戶之失能者餐費，每餐最高補助新臺幣八十元，每日最高補助二 

         餐。一般戶自費。 

   （二）長照提供者：可申請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及市府獎助經費， 

         衛生福利部經費需依長照服務發展基金政策性獎助經費申請作業規 

         定暨獎助項目及基準辦理，獎助項目如下： 

         1．志工交通費及誤餐費：    

           （1）同一志工每次出勤服務獎助新臺幣一百元；於原住民區、離 

                島及偏遠地區提供服務者，同一志工每次出勤服務獎助新臺 

                幣一百二十元。每人每日最高獎助二次。遇農曆除夕、春節 

        期間交通費依衛生福利部規定辦理。   

            （2）志工人數核定基準表，詳如附件。 

  （3）送餐人數計算除接受補助外，自費申請送餐服務且經評估 

          有失能狀況之老人亦ㄧ倂計算，特殊情形得經本局審定增 

          加志工人數。 

         2．專業服務費： 

   （1）社工人員每單位限補助一人（以服務個案達三十位以上者優 

        先補助），其職責應包含擬定年度工作計畫、結合專業人員提 

 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飲食之服務方案設計與執行、社會資源 

 之連結與運用、志工教育訓練與家屬支持性服務，並掌握個案 

 狀況，每半年至少訪視一次，每月至少電訪一次，並撰寫個案 

 服務紀錄，評估其需求適時協助連結長照相關服務或轉介長期 

 照顧管理中心。 

           （2）如符合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，未依規定 

                辦理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者，不 

                予補助專業服務費，已核發補助經費，應予追回，並應終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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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契約。 

           （3）不得以強制攤派或其他強迫方式要求薪資回捐或未全額給付 

                薪資，亦不得向因職務上或業務上關係有服從義務或監督之 

                仁強行為之。 

         3．充實廚房設施設備及材料費：依申請計畫核實計列。 

    （1）服務人數三十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。 

    （2）服務人數三十一人以上五十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二 

         萬元。 

            （3）服務人數五十一人以上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十五萬元。 

          4．辦公設施設備及材料費：每單位最高補助新臺幣十萬元。 

     每單位每年度以補助一個案件為限，歷年補助金額累計達新臺幣 

     二十萬元者，不再補助。同一點已申請日間照顧、小規模多機能 

     或家庭托顧開辦設施設備及材料費者，重複部分不再獎助。                 

  5．辦公室租金：補助對象以立案之社會福利團體為限，每月最高補 

     助新臺幣一萬元。接受辦公室租金之單位，同一地點限獎助一次， 

     申請時並應檢附租賃證明。 

          6．志工保險費：依送餐單位申報志工人數計算，每人最高補助新臺 

幣五百元。 

  7．業務費：辦理志工教育訓練及方案相關事宜，含社工人員個案訪 

     視交通補助費（以申請專業服務費之社工員為限）、講座鐘點費、 

     文具紙張、郵電、印刷、租金、油脂、材料費、國內旅費、餐費 

     及雜支；社工人員個案訪視交通獎助費最高獎助單趟新臺幣二百 

     元，依申請計畫核實計列。 

   （1）服務人數五十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一萬元。 

            （2）服務人數超過五十人，一百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二 

                 萬元。 

   （3）服務人數超過一百人，一百五十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 

        三萬元。 

            （4）服務人數超過一百五十人，二百人以下者，最高補助新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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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幣四萬元。 

   （5）服務人數超過二百人者，最高補助新臺幣五萬元。 

  8．管理費乙類：每月最高獎助新臺幣五千元。申請單位以領取社工 

人員專業服務費者為限，獎助經費應作為雇主應負擔之勞、健保 

及勞退準備金費用。         

    （三）變更溢領繳回：經核定補助之服務對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其補助 

          變更規定如下： 

  1．自事實發生日之次月起： 

  （1）死亡。 

  （2）未符合失能程度規定者。 

  2．自事實發生日起： 

     （1）服務使用者入住機構、住院、出國、短期不於家中等應主動 

          告知服務提供者停餐，未主動告知者，其相關餐費應自行負 

          擔。     

     （2）社會福利身分別變更者。 

  3．因第一目至第二目情形致有溢領補助款，需繳回溢領款項。 

    （四）補助原則： 

         1．申請衛生福利部長照服務發展基金補助之服務提供單位，申請經 

            常支出經費至少應編列百分之二十以上之自籌款，申請專業服務 

            費及資本支出經費至少應編列百分之三十以上之自籌款。 

         2．服務提供單位已獲核准補助相同之設施設備，每隔五年始得再提 

            出申請；其中屬需汰舊換新者，依財務標準分類所列最低使用年 

            限規定，已達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者，始得再提出申請；未滿三 

            年停止服務，其接受獎助設施設備費應按未使用月份比例繳回， 

            設施設備所有權撥交受獎助單位管理。  

         3．服務提供單位如符合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之適用對象， 

            未依規定辦理勞工保險、全民健康保險或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

            者，不予補助專業服務費；申請時並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   （五）其他特殊狀況經本局簽准，始可由本局補助送餐相關費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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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長照提供者應注意事項： 

 （一）長照提供者應與本局簽訂特約長期照顧營養餐飲服務契約書（區公所 

       除外）。 

 （二）長照提供者針對暫停服務達三十天之服務對象，應於服務暫停後持續 

       追蹤後續之情形並通報本局，如遇服務對象或家屬希望停止服務即 

       可辦理結案。 

   （三）服務單位應接受本局不定期查核輔導，如核有應改善事項，則須 

         回報其改善情況，以提升服務品質。 

 （四）本計畫內容若有未盡事宜，將依老人福利法、長期照顧服務法等相關 

       法規規定辦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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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政府營養餐飲服務補助志工人數表 

 

 

區域類型 所涵蓋之區域 
志工人數與 

受餐人數比 

市區型 
中西區、安平區、東區、 

北區、永康區 
1：8 人 

鄉村型 

後壁區、白河區、柳營區、

東山區、六甲區、官田區、

大內區、玉井區、山上區、

北門區、七股區、鹽水區、

學甲區、將軍區、下營區、

麻豆區、善化區、西港區、

安定區、新市區、新化區、

關廟區、新營區、佳里區、

仁德區、歸仁區、南區、 

安南區 

1：6 人 

偏遠地區 
南化區、左鎮區、楠西區、

龍崎區 
1：3 人 

 

備註：參考 97 年度統計資料，依人口密度（人/平方公里）劃分區域類型。 

 市區型：5000 以上、鄉村型：100~5000、偏遠地區：100 以下。 

 


